
…
臨
聽
體
晶
晶
鸝A
聞
聞
耳
聞
單
翻
聽
』
髓
張
道
義
…

…
一
量
過
祖
國
曲
曲
國
見
祖
國
且
張
晉
芬
…

卅
弟
一
早
早
序

不
論
是
出
自
於
經
濟
上
的
需
求
或
是
個
人
的
自
我
選
擇
，
已
婚
婦
女

或
是
婦
女
婚
育
之
後
繼
續
工
作
的
現
象
已
變
得
相
當
普
遍
。
但
即
使
這
已

似
乎
成
為
一
種
全
球
的
趨
勢
，
國
與
國
之
間
的
差
異
仍
然
難
以
忽
視
。
以

台
灣
而
言
，
一
九
九
六
年
廿
至
六
十
凹
歲
女
性
的
勞
動
參
與
率
約
為
百
分

之
五
十
五
，
和
日
本
、
牌
閩
、
及
美
國
相
比
均
偏
低
(
勞
委
會
，
民
八
寸

六
)
。
造
成
台
灣
婦
女
整
體
勞
動
參
與
率
偏
低
的
一
個
草
要
原
因
是
婦
女

婚
育
離
職
比
例
過
高
，
而
復
職
比
例
卻
過
低
(
張
晉
芬
，
民
八
十
六
)
。

這
些
數
據
明
確
顯
示

.. 

女
性
掙
扎
於
家
庭
與
工
作
之
間
雖
然
是
舉
世
皆
然

的
狀
況
，
然
而
在
台
灣
卻
又
格
外
的
辛
苦
。
除
了
傳
統
兩
性
分
工
觀
念
仍

相
常
普
遍
及
現
有
福
利
制
度
不
夠
健
全
之
外
，
民
間
企
業
普
遍
吝
於
為
受

雇
員
工
(
尤
其
是
女
性
)
的
家
的
陀
需
嬰
著
您
也
是
原
因
之

1'E 
1且

相
↑青

況
下
，
公
部
門
的
帶
頭
作
用
自
然
就
變
得
相
的
重
要
。
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行
政
院
通
過
了
一
項
「
行
政
院
暨
所
屬
各
機
關
女
性

公
務
人
員
育
嬰
期
間
申
請
留
職
停
薪
處
理
原
則
」
(
以
下
簡
稱

「
育
嬰
期

間
處
理
原
則
」
)
。
這
項
原
則
原
先
僅
適
用
於
女
性
。
但
是
隨
著
民
國
八

十
六
年
「
公
務
人
員
留
職
停
薪
辦
法
」
的
通
過
，
男
性
公
務
人
員
也
已
司

以
申
請
育
嬰
期
間
。
然
而
屬
於
政
府
部
門
的
公
家
單
位
前
一
陣
于
應
該
都

收
到
了
一
份
來
自
人
事
行
政
局
的
公
文
。
公
文
的
主
旨
是
關
於
女
性
公
務

人
員
申
詰
育
嬰
期
間
，
所
配
住
的
宿
舍
是
否
要
收
凹
的
問
題
。
此
一
問
題

原
來
是
由
法
務
部
提
出

0

人
事
行
政
間
最
後
所
做
的
解
釋
是

「
應
選
出
所

借
之
職
務
宿
舍
」

0

所
持
的
理
由
則
是
:
「
女
性
公
務
人
員
申
請
育
嬰
假

期
間
，
並
無
執
行
職
務
需
要
之
事
實
」
。

然
而
不
論
是
從
法
律
或
是
維
護
職
業
婦
女
工
作
權
益
來
看
，
此
一
決

定
都
有
值
得
商
榷
之
處
。
而
前
述
新
通
過
質
胞
的
「
公
務
人
員
留
職
停
薪

本
刊f
f
l
-
-、
叫
一

l
t

一

品
V
C
?
"、
》
f
L
L

，
也
因
為
人
事
行
政
局
的

這
頃
解
釋
而
變
得
美
中
不
足

，
也
對
州
心

唆
使
用
這
頃
辦
法
的
女
性
造
成
不
公
干
的
現
象
。
木
t
X
即
是
要
以
此
做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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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發
點
，
再
進
一
步
討
論
台
灣
公
、
私
部
門
女
性
勞
居
者
請
育
嬰
假
所
聞

臨
的
困
境
及
法
律
保
諱
的
不
足
，
並
提
山

一
些
具
體
的
建
議
。

第

2士已

早

「
育
嬰
制
度
L
的
法
制
及
其
評
析

我
們
將
首
先
分
析
人
事
行
政
間
這
項
解
釋
的
法
律
依
據
。
根
據
前
述

育
嬰
期
間
處
理
原
則
的
規
定
，
育
嬰
期
間
並
非
公
務
人
員
請
假
規
則
的
法

定
假
期
，
但
女
性
公
務
人
員
仍
得
自
行
決
定
申
請
與
否
。
請
准
之
徒
，
即

應
從
事
育
嬰
行
為
。
其
公
務
員
職
位
及
身
份
應
予
保
留
，
但
薪
賢
、
暫
停
給

付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「
事
務
管
理
規
則
」
規
定
公
務
員
有
職
務
特
別
需
要
且

任
職
該
機
關
期
間
得
借
用
公
家
宿
舍
。
但
是
這
項
褔
利
措
施
和
「
留
職
停

薪
的
育
嬰
期
間
」
會
有
什
麼
相
關
?
人
事
行
政
局
解
釋
，
女
性
公
務
人
員

在
育
嬰
期
間
並
無
從
事
職
務
的
行
為
及
事
實
，
「
職
務
特
別
需
要
」
與
育

嬰
期
間
的
「
職
務
空
白
行
為
」
形
成
一
種
不
合
致
的
關
係
，
所
以
「
應
繳

回
職
務
宿
舍
」
。
但
是
依
照
解
釋
法
規
的
體
系
及
其
所
欲
達
到
的
臼
的
，

育
嬰
期
間
的
「
合
法
職
務
空
白
行
為
」
不
應
導
致
必
須
選
出
職
務
宿
舍
的

結
論
。在

「
事
務
管
理
規
則
」
已
明
文
列
舉
，
什
麼
情
形
下
是
沒
有
執
行
職

務
而
必
須
遷
出
職
務
宿
舍
，
那
就
是
在
借
用
人
調
職
、
離
職
、
退
休
，
或

者
受
撤
職
、
免
職
處
分
時
(
第
二
四
九
條
第
三
項

)
。
前
三
者
是
個
(
原
機

關
的
職
掌
失
去
任
何
關
聯
性
，
後
兩
者
，
也
是
公
務
人
民
懲
戒
法
及
考
績
法

中
最
嚴
厲
的
措
施
，
均
已
失
去
執
行
原
職
務
的

人口
法
性
，
因
而
喪
失
間
性

原
職
務
宿
舍
的
權
益
。
這
也
就
是
為
什
麼
借
用
宿
舍
的
期
間
應
以
任
職
該

機
關
的
期
間
為
限
的
原
因
。
法
規
既
已
明
定
遷
出
職
務
宿
舍
的
構
成
要
件
，

是
所
謂
的
列
舉
規
定
。
其
他
列
舉
事
項
以
外
的
事
實
，
如
果
發
生
是
否
適

用
同

一
法
律
效
果
(
選

出
職
務
宿
舍
)
的
疑
問
時
，
其
適
用
的
可
能
性
，

就
必
須
給
予
限
縮
性
的
解
釋
，
否
則
就
失
去
列
舉
規
定
對
當
事
人
權
益
保

護
的
本
旨
。
列
舉
事
項
與
其
他
非
列
舉
事
項
對
同
一
法
律
效
果
而
言
，
原

本
就
應
有

「
原
則
與
例
外
關
係
」
的
區
別
，
毫
無
區
別
的
適
用
同
一
法
律

效
果
，
不
但
模
糊
了
法
規
制
定
的
原
意
，
而
且
造
成
列
舉
事
項
以
外
的
生

活
事
實
反
而
得
以
迴
避
明
文
的
規
定
，
而
被
套
上
相
同
的
法
律
效
果
。
例

如
長
期
臥
病
在
床
的
公
務
員
，
可
能
因
病
假
超
過
法
定
延
長
期
限
，
而
遭

停
職
(
公
務
人
員
請
假
規
則
第
仁
條
)
。
由
於
「
停
職
」
並
非
法
定
的
遷

出
職
務
宿
舍
原
因
，
所
以
當
事
人
也
就
不
必
為
此
職
務
空
白
行
為
而
喪
失

居
住
職
務
宿
舍
的
優
惠
。
行
政
機
關
在
解
釋
「
長
期
臥
病
」
與
「
選
出
職

務
宿
舍
」
的
規
定
時
，
就
應
遵
守
限
縮
適
用
的
原
則
。
事
實
上
，
也
很
難

想
像
長
期
臥
病
的
人
，
反
而
因
此
必
須
搬
家
，
這
更
不
是
任
何
法
規
制
定

的
目
的
。此

外
，
如
果
按
照
此

一
解
釋
加
以
推
理
，
則
原
來

「
育
嬰
期
間
處
理

原
則
」
的
第
七
條
即
布
此
一
一
矛
盾
。
因
為
根
據
該
項
條
文
，
留
職
停
薪
期
間
，

原
機
關
得
繼
總
補
助
女
性
公
務
人
員
住
宅
輔
建
的
利
息
。
既
然
在
青
嬰
假

期
間
不
能
再
使
用
原
性
的
宿
舍
，
則
自
然
也
不
應
該
繼
續
山
公
家
即
位
負

擔
址
(
糊
起
利
息
支
出
。
古
則
兩
者
均
是
關
于
居
住
的
問
題
，
波
有
即

-

的
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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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
其
中
任
何
的
一
種
形
式
。
人
事
行
政
局
上
述
解
釋
的
矛
盾
於
此
可
見
。

針
對
職
業
婦
女
親
自
育
嬰
的
需
要
，
使
當
事
人
得
以
申
請
一
段
留
職

停
薪
期
間
，
是
一
項
相
當
人
性
化
的
福
利
措
施
，
它
不
僅
涉
及
職
業
婦
女

個
人
的
權
益
，
也
涉
及
國
家
公
權
力
如
何
制
定
其
家
庭
福
利
政
策
。
近
年

來
其
他
相
關
法
規
的
修
訂
，
也
使
得
申
請
育
嬰
期
間
的
制
度
更
加
週
延
，

公
務
人
員
不
致
因
為
申
請
這
段
留
職
停
薪
期
間
，
而
喪
失
其
他
的
法
定
權

益
。
以
下
就
分
別
討
論
「
育
嬰
制
度
」
與
公
務
人
員
退
休
撫
蚓
、
職
位
保

留
和
薪
資
之
間
的
關
係
。

第
一
節

退
休
與
撫
帥

公
務
人
員
保
險
法
施
行
細
則
(
民
閏
八
十
年

六
月
九
日
修
訂
)
第
一
一

十
七
條
第
二
項
，
「
留
職
停
薪
之
被
保
險
人
，

...

. 
在
留
職
停
薪
期
間
，
亦

得
依
其
意
願
自
付
全
部
保
險
費
，
參
加
本
保
險
」

0

公
保
年
資
及
保
險
有

效
期
間
不
致
因
為
申
請
育
嬰
期
間
中
斷
，
如
果
在
留
職
停
薪
期
間
發
生
保

險
事
故
，
仍
得
請
領
現
金
給
付
;
公
保
年
資
的
繼
續
計
算
，
保
障
了
當
事

人
的
期
待
利
益
以
及
將
來
請
領
給
付
的
權
益
。

公
務
人
員
退
休
、
撫
抑
制
度
更
新
後
(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七
月

一
日
)
，

退
休
、
撫
帥
的
財
源
由
稅
收
轉
為
基
金
支
付
，
基
金
則
由
政
府
與
公
務
人

員
共
同
負
擔
。
基
本
上
，
所
謂
的
「
退
撫
新
制
」
對
於
公
務
員
權
益
的
保

障
改
變
不
大
，
因
為
這

項
權
推
門
+
純
司
法
院
大
法
白
解
釋
為
公
法
上
的

財

產
諦
求
權
，
是
憲
法
土
財
庄
權
保
障
的
飽
問
，
若
受
侵
悍
，
並
得
以
訴
願

或
行
政
訴
訟
的
方
式
請
求
返
還
(
釋
字
第
一
八

L
L
.
-退
休
金
，
釋
字
第

二

零
一
•. 

退
休
金
，
釋
字
第
三
四
六

•• 

養
老
給
付
，
釋
字
第
二
六
六

•. 

免
職

處
分
，
釋
字
第
三
二
了
福
利
互
助
金
)
。
在
這
些
既
成
事
實
上
所
建
構

的
「
退
撫
新
制
」
，
只
是
讓
公
務
員
再
負
擔

一
些
費
用
，
以
配
合
前
述
權

益
轉
換
成
法
制
上
的
承
認
。
因
此
，
在
任
職
年
資
的
合
併
計
算
，
「
退
撫

新
制
」
也
應
該
作
必
要
的
改
變
，
讓
當
事
人
得
以
自
力
保
障
其
權
詮
。
關

於
育
嬰
期
間
的
留
職
停
薪
得
以
適
用
的
規
範
有

.• 

公
務
人
員
退
休
法
施
行

細
則
第
十
二
條
第
三
項
，
「
公
務
人
員
在
本
法
修
正
施
行
後
，
曾
任
其
他

公
職
或
公
營
事
業
人
員
之
年
資

，
應
於
轉
任
公
務
人
員
峙
，
由
基
金
管
理

機
關....••.• 

通
知
服
務
機
關
轉
知
公
務
人
員

一
次
繳
入
退
撫
基
金
帳
戶

，
始

得
併
計
其
任
職
年
資
。
」
另
外
，
公
務
人
員
退
休
撫
帥
基
金
管
理
條
例
施

行
細
則
第
十
二
條
第
四
款
，
「
留
職
停
薪
人
員

......•. 

應
於
岡
職
復
薪
時

.... 

. 

一
次
補
繳
基
金
費
用
。
」

上
述
主
張
的
理
由
在
於
'
「
留
職
停
薪
」
的
原

意
是

•. 

空
白
的
職
務

行
為
必
須
導
致
空
白
的
薪
資
給
付
，
它
的
規
範
對
象
是
職
務
行
為
，
所
以

直
接
基
於
職
務
行
為
的
考
績
措
施
，
也
就
暫
停
參
加
;
但
是
公
務
人
員
基

於
身
分
關
係
所
應
享
有
的
權
益
，
例
如
退
休
、
撫
帥
的
年
資
合
計
問
題
，

由
於
制
度
的
改
變
，
在
思
維
及
評
價

t

也
應
該
有
不
一
樣
的
方
式
。
退
撫

制
度
原
本
為
問
家
的
風
給
，
新
制
度
實
施
後
，
公
務
員
在
財
政
上
必
須
共

同
參
與
，
有
制
度
上
已
類
似
自
力
保
峙
的
棋
式

.• 

而
關

家
公
權
力
則
叮
利

川
這
些
巨
額
的
財
政
收
入
悄
貨
公
債
、
開
時
券
、
短
期
票
券
、
受
往
憋
諧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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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司
債
、
上
市
公
司
股
票
等
(
公
務
人
員
退
休
撫
帥
基
金
管
理
條
例
第
五
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)
;
並
得
委
託
其
它
金
融
機
構
經
營
(
公
務
人
員
退
休

撫
師
基
金
管
理
條
例
第
二
條
第
四
項
)
。
所
以
，
退
撫
基
金
足
夠
支
付
因

為
任
職
年
資
的
合
併
計
算
所
增
加
的
負
擔
;
若
運
用
得
當
，
對
於
整
體
金

融
秩
序
會
有
調
節
與
穩
定
的
作
用
。
公
務
人
員
的
參
與
使
得
上
述
財
政
政

策
得
以
實
現
，
應
該
獲
得
退
撫
權
益
上
更
週
延
的
保
障
。
公
務
人
員
申
請

育
嬰
假
期
間
，
失
去
參
加
考
績
評
比
的
機
會
，
在
未
來
的
職
業
生
涯
中
已

處
於
不
利
的
地
位
，
如
果
連
帶
的
基
於
公
務
員
身
分
保
障
的
期
待
利
益
也

不
得
以
自
力
保
障
的
方
式
換
固
，
就
不
符
合
制
度
改
變
的
趨
勢
。
權
利
義

務
應
該
是
相
對
且
衡
平
，
公
務
人
員
在
留
職
停
薪
期
間
，
既
然
因
為
身
分

不
變
，
而
仍
應
遵
守
公
務
人
員
的
義
務
，
為
什
麼
卻
必
須
喪
失
同
樣
基
於

身
分
關
係
的
退
休
、
撫
帥
年
資
合
計
?

第
二
節

職
位
保
留

關
於
職
位
保
障
的
問
題
，
公
務
人
員
留
職
停
薪
辦
法
比
原
先
的
處
理

原
則
規
定
得
更
為
明
確
。
後
者
的
第
六
點
規
定
，
「
留
職
停
薪
之
復
職
，

以
回
復
原
職
或
相
當
職
務
為
原
則
」
。
條
文
規
定
的
彈
性
空
間
過
大
，
反

而
不
利
於
申
請
人
，
尤
其
女
性
公
務
人
員
如
果
原
任
主
管
職
，
有
可
能
復

職
後
轉
任
其
他
非
主
管
職
。
新
辦
法
第
二
條
則
明
定
，
「
期
間
屆
滿
或
閱

職
停
薪
原
因
消
滅
後
，
回
復
原
職
務
及
復
薪
」
。
所
以
原
任
主
管
職
的
公

務
人
員
，
育
嬰
期
間
結
束
後
，
應
該
凹
復
原
主
管
職
務
。
如
果
因
為
工
作

環
境
的
改
變
，
必
須
適
應
一
段
期
間
，
也
應
該
在
相
當
於
育
嬰
期
間
之
後
，

回
復
原
主
管
職
務
。

如
與
上
述
相
關
法
令
的
變
更
相
比
較
，
人
事
行
政
局
關
於
女
性
公
務

人
員
申
請
育
嬰
期
間
必
須
遷
出
宿
舍
的
公
文
，
就
顯
得
仟
格
不
入
，
相
當

不
符
合
制
度
變
更
的
趨
勢
。
從
這
裡
也
可
以
看
出
，
任
何
法
規
制
度
不
可

能
單
獨
完
美
運
作
，
往
往
需
要
其
它
週
邊
制
度
的
互
相
配
合
。
如
果
當
事

人
在
擁
抱
某
項
福
利
制
度
的
同
時
，
卻
必
須
忍
受
其
它
週
邊
措
施
的
穿
針

帶
刺
，
除
了
顯
現
制
度
規
範
的
闕
漏
外
，
也
暴
露
公
務
人
員
本
身
對
福
利

性
法
規
的
保
守
心
態
，
對
相
關
法
規
的
刻
板
解
釋
，
此
法
規
制
度
的
不
完

美
更
不
利
於
當
事
人
。

第
三
節

薪
資

「
育
嬰
期
間
」
的
制
度
從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六
月
廿
六
日
的
「
育
嬰
期

間
處
理
原
則
」
以
迄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五
月
廿
日
的
「
公
務
人
員
留
職
停
薪

辦
法
」
'
由
當
初
的
行
政
規
則
(
職
權
命
令
)
模
式
漸
次
整
合
、
擴
展
到

法
律
及
行
政
命
令
的
層
次
。
對
當
事
人
及
行
政
機
關
而
昔
日
，
明
確
的
法
規

除
了
清
楚
規
範
雙
方
的
權
利
義
務
之
外
，
也
使
制
度
本
身
提
高
其
可
預
見

性
及
可
信
賴
度
。
如
前
所
述
，
「
育
嬰
期
間
」
制
度
的
設
計
所
涉
及
的
不

僅
是
公
務
人
員
個
人
的
工
作
權
益
，
也
涉
及
國
家
公
權
力
如
何
制
定
其
家

庭
補
利
政
策
，

一
位
新
生
兒
是
國
家
及
社
會
未
來
的
成
員
，
如
何
在
嬰
兒

于
命
的
初
期
給
予
適
當
的
照
護
，
是
一
個
間
家
作
為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制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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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，
迴
避
不
了
的
責
任
。
依
現
制
的
規
定
，
申
請
「
育
嬰
期
間
」
必
須
「

留
職
停
薪
」
，
但
是
基
於
下
列
兩
點
理
由
，
必
須
保
障
「
育
嬰
期
間
」
的

基
本
收
入
。
薪
資
所
得
通
常
是
執
行
職
務
的
對
價
，
是
最
基
本
的
勞
資
關

係
，
如
果
一
方
因
故
長
期
不
執
行
職
務
，
則
構
成
他
方
降
低
或
不
付
薪
資

所
得
的
理
由
。
即
使
在
國
家
與
公
務
員
之
間
，
仍
存
在
這
項
基
本
原
則
。

但
是
公
務
員
與
國
家
之
間
的
從
屬
性
質
畢
竟
不
同
於
單
純
的
勞
資
關
係
。

依
照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，
公
務
員
與
國
家
之
間
存
在
著
理
想
價
值
更
高
的
忠

誠
與
服
從
關
係
'
即
使
在
留
職
停
薪
期
間
國
家
也
有
權
要
求
公
務
員
遵
循

這
些
關
係
。
此
外
，
從
家
庭
福
利
及
新
生
兒
照
護
的
立
場
而
言
，
親
自
育

嬰
不
但
是
最
佳
的
照
護
方
式
，
也
使
其
他
家
庭
成
員
或
配
偶
得
以
專
心
從

事
工
作
，
國
家
對
於
從
事
育
嬰
而
申
請
留
職
停
薪
的
公
務
人
員
，
應
該
以

其
他
的
方
式
補
償
其
薪
資
所
得
的
損
失
。

補
償
薪
資
所
得
不
代
表
必
然
增
加
國
家
財
政
負
擔
，
在
現
行
的
制
度

中
增
加
保
護
條
款
的
規
定
，
也
能
達
到
相
同
的
補
償
效
果
，
公
務
人
員
保

險
制
度
是
其
中
之
一

0

公
務
人
員
保
險
屬
於
社
會
保
險
的
一
環
，
是
國
家

為
了
照
顧
公
務
人
員
，
運
用
保
險
原
理
推
行
公
務
人
員
之
間
的
自
助
及
互

助
。
但
是
，
照
顧
可
以
更
積
極
，
而
自
助
及
互
助
的
範
圈
也
不
妨
擴
大
些
。
「

育
嬰
期
間
」
已
經
失
去
原
本
的
收
入
，
而
支
出
只
會
增
加
。
且
不
論
事
業

或
昇
遷
上
的
損

失

，
這
項
改
變
對
於
任
何
人
都

是
一
頃

心
理
與
財
務
上
的

巨
大
負
擔
，
如

果
是
單
親
家
庭

尤
甚
於
此
。
公
務

人
函
、
平
時
繳
交
保
險
費

以
求
自
助
及

互
助
，
在
的
述

「
育
嬰
期
間
」
的
處
境
巾

(
甚
至
悶
境
巾

)
，

更
有
理
由
獲
得
公
務
人
員
保
險
制
度
的
實
質
補
助
。
所
以
公
務
人
員
保
險

法
應
該
在
當
事
人
自
付
全
部
保
險
費
的
前
提
下
，
增
加
「
育
嬰
期
間
」
的

現
金
給
付
規
定
→
使
得
「
育
嬰
期
間
」
所
失
去
的
收
入
被
視
為
公
保
團
體

互
助
範
圍
內
的
保
險
事
故
。
至
於
給
付
的
範
園
，
至
少
不
得
低
於
本
樺
的

數
額
，
以
達
到
最
低
的
補
償
效
果
，
維
護
起
碼
的
職
業
尊
嚴
。
以
上
的
措

施
，
如
果
再
配
合
由
退
撫
基
金
所
提
供
的
低
利
(
甚
至
無
息
)
貸
款
，
當

事
人
就
能
免
於
經
濟
困
境
的
憂
慮
，
才
能
專
心
的
育
嬰
。
退
撫
新
制
開
辦

兩
年
，
基
金
累
積
巴
達
四
百
三
十
億
餘
元
，
既
然
能
夠
運
用
於
股
票
、
期

貨
、
不
動
產
等
與
公
務
人
員
退
休
、
撫
帥
完
全
無
閥
的
商
業
投
資
，
更
不

該
吝
於
開
辦
對
公
務
人
員
有
利
的
低
利
(
甚
至
無
息
)
貸
款
，
畢
竟
這
些

基
金
相
當
的
部
分
來
自
於
公
務
人
員
的
荷
包
。

府
弟
一
二
立
自
于
私
人
企
業
的
育
嬰
相
關
規
定

健
全
的
公
務
人
員
育
嬰
制
度
對
一
般
私
人
企
業
勞
工
權
益
的
保
障
具

有
示
範
及
導
引
的
功
能
。
目
前
台
灣
大
多
數
私
部
門
中
的
女
性
勞
工
並
沒

有
起
碼
的
「
育
嬰
制
度
」
可
得
運
用
，
只
有
依
賴
其
它
假
期
的
規
定
，
以

換
得
短
暫
的
育
嬰
期
間
。
而
這
些
規
定
又
僅
及
於
適
用
勞
基
法
的
產
業
內

的
員
工
。
以
下
將
先
就
勞
基
法
的
相
關
條
文
作
一
說
明
。

﹒

勞
動
基
準
法
第
五
十
條
，
女
工
分
挽
前
後
，
應
停
止
工
作
，
給
予

產
假
八
星
期
;
在
薪

資
方
面
，
受
僱
工
作
六
個
月
以
上

者

，
工
資
照
給
，

卜
木
滿
六個
月
者
減
小
發
給
。
若
配
合

一
年
內
不
超
過
十
凹
H

無
薪
瓷
的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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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
(
勞
工
請
假
規
則
第
七
條

)
，
可
以
有
十
週
的
情
職
仔
嬰
期
間
;
另
外
，

可
以
再
配
合
依
工
作
年
限
而
遞
增
的
特
別
休
假
(
勞
動
基
準
法
第
三
十
八

條
)
。

﹒
勞
動
基
準
法
第
五
十

一
一條
的
「
哺
乳
時
間
」
'
女
工
親
自
哺
育
未

滿
一
歲
子
女
者
，
除
正
常
休
息
時
間
外
，
雇
主
應
每
日
兒
給
哺
乳
時
間
兩

次
，
每
次
以
三
十
分
鐘
為
度

.. 

哺
乳
時
間
應
視
為
工
作
時
間
。

由
這
兩
項
來
看
，
與
現
行
的

公
務
人
員
「
育
嬰
制
度

」
相
較
，
適
用

勞
基
法
之
產
業
內
的
女
性
勞
工
司
以
說
根
本
沒
有
「
帶
職

」

或
「
留
職

」
的
育
嬰
權
益
。
對
於
女
性
勞
工
而
言
，
制
度
上
的

差
別
待
遇
，
使
得
工

作
與
育
嬰
成
為
不
可
兼
得
的
宿
命

。
勞
動
基
準
法
第
五
十
二
條
雖
然
規
定
「

哺
乳
時
間
」
的
權
益
，
工
場

法
施
行
細
則
第
二

十
四
條
也
規
定
，
「
工
場

僱
用
女
工
者
應
設
置
哺
乳
室

.. 
於
可
能
範
間
內
並
設
置
托
兒
所
，
僱
用
看

護
、
相
母
，
妥
為
照
料
。
」
但
是
，
哺
乳
的
期
間
僅
限
一
年
，
而
托
兒
所

的
設
置
也
得
由
雇
主
自
行
裁
量
，
都
降
低
這
些
規
範
的
價
值
。
如
果
單
從

工
作
權
益
保
障
的
觀
點
，
職
業
或
所
屬
產
業
性

質
的
不
同
，
可
能
會
導
致

範
圍
不
一
的
保
障
方
式
。
然
而
從
新
國
民
以
及
家
庭
福
利
的
立
場
而
言
，

國
家
公
權
力
更
應
積
極
創
設
制
度
，
彌
補
女
性
勞
工
的
實
質
權
益
，
以
平

衡
兩
種
職
業
屬
性
間
的
差
別
待
遇

。
以
下
作
者
將
提
出
兩
項

司
行
的
補
救

措
施
。首

先
是
恢
復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對
勞

I
歧
址
(
附
俏
的
生
育
給
什
是
可
行

的
例
/
寸
的
勞
I
保
險
條
例
服
木
對
勞
土
戒
杜
八
配
偶
牛
仔
肘
，
校
而
別
人
J
給

付
的
規
定
(
第
三
十
一
及

三

十
二
條
)
，
其
項
目
包
括
升
蛻
費
及
生
育
補

助
費
，
至
於
勞
工
保
險
條
例
所
規
定
的
服
務
性
醫
療
給
什
則
不
包
括
接
生

及
流
產
(
第
四
十
四
條
)

.. 
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實
施
後
，
其
對
生
育
事
故
的

門
診
及
住
院
診
療
服
務
，
填
補
了

勞
保
醫
療
給
付
不
包
括
接
生
及
流
產
的

規
定
，
增
加
對
女
性
勞
工
生
育
事
故
的
診
療
服
務
，
為
此
，
女
性
勞
工
也

增
加
了
全
民
健
保
的
保
費
負
擔
。
勞
工
保
險
與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相
比
較
，

女
性
勞
工
增
加
保
費
負
擔
以
換
取
生
育
事
故
的
話
療
服
務
，
卻
喪
失
勞
保

對
男
女
勞
工
皆
適
用
的
生
育
現
金
給
付
權
益
(
第
七
十
六
條
之
一
)
。
社
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實
踐
，
可
貴
的
是
增
進
弱
勢
團
體
的
實
質
權
益
，
亦
即
增

加
質
質
給
付
的
可
能
，
至
少
不
要
失
去
已
有
的
保
障
;
前
述
健
康
保
險
制

度
的
轉
換
卻
造
成
女
性
勞
主
權
益
的
降
低
，
相
對
於
現
行
的
公
務
人
員
「

育
嬰
制
度
」
的
持
續
改
善
，
這
是
社
會
政
策
的
重
大
錯
誤
而
必
須
積
極
修

補
的
地
方
。

另
一
項
叮
資
利
用
的
福
利
制
度
為
「
職
工
福
利
金
條
例
」
以
及
「
職

工
福
利
金
條
例
施
行
細
則
」

。
依
其
規
定
，
凡
公
、
私
營
之
工
廠
礦
廠
或

其
他
企
業
組
織
，
均
應
提
撥
職
工
福
利
金
，
辦
理
職
工
福
利
事
業
。
至
於

無
-
定
雇
主
之
工
人
，
應
由
所
屬
工
會
就
其
會
費
收
入
總
額
提
撥
百
分
之

一一十
為
福
利
八
坑
。
職
工
福
利
妄
的
設
置
是
雇
主
依
法
必
須
履
行
的
義
務
，

其
施
行
情
彤
是
勞
動
檢
查
法

的
檢
查
對
象
(
職
工
福
利

〈
卅
一
條
例
施
行
細
則

第
十
三

條
)

。
服
上
…
加
利
〈
朮
山
下
列
款
噴
制
成
:
資
本
總
額
的
自
分
之
-

L
I川
分
之

1

，
給
川
對
准
收
入
的
鬥
分
之
零
點
零
五
至
叮
分
之
零
點

一
-L
此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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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月
並
於
峨
眉
一
工
人
薪
資
內
各
扣
百
分
之
零
點
五
。

一
主
於職
了
相
利
人
巾
的

保
管
動
用
則
由
依
法
成
立
之
工
會
及
各
工
廠
礦
場
或
企
業
所
共
同
設
置
的

職
工
福
利
委
員
會
負
責
辦
理
，
其
所
得
辦
理
的
業
務
項
目
甚
多
，
與
有
嬰

福
利
項
目
相
闊
的
有

.. 
托
兒
所
或
幼
稚
園
、
人
事
服
務
、
日
用
品
供
應
以

及
其
他
有
關
職
工
福
利
事
項
;
而
且
受
說
的
對
象
包
括
所
屬
職
工
及
其
眷

屬
(
職
工
福
利
委
員
會
組
織
規
程
第
十

三
條
)
。
因
而
對
於
事
業
組
織
中

的
勞
工
，
應
該
增
加
生
育
峙
的
育
嬰
福
利
項
日
或
者
相
當
薪
資
所
得
的
現

金
給
付
，
以
實
質
減
低
勞
工
家
庭
因
為
養
育
嬰
兒
所
增
加
的
路
濟
負
擔
。

用
事
業
組
織
中
的
建
制
及
營
運
，
增
進
勞
工
的
經
濟
福
利
，
也
同
時
鼓
勵

勞
工
對
所
屬
事
業
組
織
的
認
同
。

第
四
章

檢
討
與
建
議

由
公
家
單
位
率
先
實
施
育
嬰
假
的
作
法
，
對
於
學
校
或
其
他
半
公
務

機
構
以
及
民
間
企
業
都
應
具
有
示
範
作
用
。
使
女
性
公
務
人
員
得
以
申
請

育
嬰
假
原
是
芸
幫
助
員
工
不
致
因
為
請
假
而
喪
失
工
作
機
會

.• 

並
且
也
得

以
保
留
其
原
來
的
任
用
資
格
和
因
工
作
所
習
得
的
技
能
和
知
識
。
基
本
土

是
一
個
相
當
有
善
意
、
而
且
是
保
留
住
人
才
的
做
法
。
人
事
行
政
局
現
在

卻
要
求
申
請
者
在
請
假
期
間
搬
出
宿
舍
，
勢
必
會
對
女
性
公
務
人
員
及
其

家
庭
造
成
相
括
大
的
不
便
，
而
使
得
原
來
的
意
義
大
打
折
扣
。
而
且
恐
怕

也
會
使
日
後
有
甘
心
巾
訪
的
女
性
公
務
人
員
興
起
不
前
。
此
外
，
由
於
只
有

女
性
能
夠
生
情
，
閃
此
，
男
性
公
務
人
員
即
使
請
有
嬰
假
，
也
不
會
前
的

要
搬
家
的
問
題
，
此

J

…
解
將
無
疑
的
是
對
單

一
性
別
的
公
務
人
員
不
利
。

人
事
行
政
局
的
解
釋
很
叮
能
會
使
得
育
嬰
假
的
申
請
變
成
一
種
對
女
性
工

作
或
是
懷
孕
的
懲
罰
。

「
公
務
人
員
留
職
停
薪
辦
法
」
中
已
規
定
，
養
育
三
足
歲
以
下
子
女

者
，
得
以
本
人
或
配
偶
之
一
方
申
請
留
職
停
薪
的
育
嬰
期
間
，
並
以
兩
年

為
限
，
必
要
時
得
延
長
一
年
(
第
四
條
第
二
居
二
款
及
第
五
條
)
。
育
嬰

期
間
的
申
請
不
同
限
定
女
性
公
務
人
員
，
男
性
公
務
人
員
也
享
有
相
同
的

權
益
，
而
且
期
間
最
長
得
延
至
三
年
。
由
於
此
一
辦
法
為
行
政
命
令
，
其

位
階
性
傻
於
前
述
的
育
嬰
期
間
處
理
原
則

，

因
而
後
者
必
須
作
相
對
應
的

修
正
或
者
廢
止
。
讓
男
女
兩
性
的
公
務
員
均
得
以
申
請
育
嬰
假
，
不
失
為

一
個
進
步
的
作
法
;
也
反
映
出
政
府
單
位
已
體
認
到
育
嬰
、
托
兒
並
不
只

是
女
性
的
責
任
。
不
過
，
依
照
社
會
上
所
仍
然
篤
信
的

「
男
主
外
、
女
主

內
」
觀
念
，
會
請
育
嬰
假
的
公
務
人
員
恐
怕
都
仍
將
是
以
女
性
居
多
(
前

述
人
事
行
政
局
關
於
搬
出
宿
舍
的
解
釋
還
會
更
強
化
這
種
現
象
)
。
女
性

持
續
請
育
嬰
假
不
但
會
對
其
往
後
的
工
作
生
涯
不
利
，
對
她
所
任
職
單
位

的
人
員
調
度
也
會
產
生
一
些
影
響
。
這
會
不
會
因
而
使
得
公
家
單
位
不
樂

於
僱
用
或
拔
躍
女
性
，
恐
怕
也
是
值
得
顧
慮
的
。
如
果
這
頃
辦
法
能
進

一

步
要
求
夫
婦
必
須
輪
流
請
育
嬰
假
，
才
算
是
更
具
有
善
意
。

女
性
公
務
人
員
可
以
請
育
嬰
假
的
這
項
作
法
在
過
去
似
乎
放
水
受
到

太
多
的
性
意
。
除

γ

人
事
行
政
局
本
身
之
外
，
很
少
有
研
究
針
對
此

…

議

題
加
以
探
討

(
1
慧
翔
，
民
八
十
一
一
)
。
兩
年
的
當
「
兩
件
「
作
平
等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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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草
案
」
引
起
眾
多
爭
議
之
時
，
也
未
見
政
府
官
員
提
及
，
或
是
說
明
實

施
的
效
果
。
如
果
實
施
的
效
果
良
好
，
或
是
並
未
對
業
務
的
進
行
造
成
負

面
的
影
響
，
則
就
應
該
盡
力
促
使
其
能
夠
推
廣
到
民
間
企
業
。
如
果
效
果

不
好
，
那
麼
也
應
該
提
出
來
討
論
，
做
為
反
對
推
廣
到
民
間
的
依
據
。
因

此
，
無
論
如
何
都
不
應
該
是
像
現
在
這
種
不
予
理
會
實
施
效
果
如
何
的
態

度
。
行
政
院
在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退
回
由
勞
委
會
所
研
擬
的
「
兩
性
工
作
平

等
法
」
時
，
關
於
女
性
的
產
假
和
育
嬰
假
等
即
是
一
些
政
府
官
員
所
關
切

的
焦
點
(
張
晉
芬
，
民
八
十
四
)
。
政
府
對
於
女
性
公
務
人
員
給
予
育
嬰

留
職
停
薪
的
權
利
，
但
是
對
普
及
這
項
作
法
到
民
間
卻
一
再
反
對
，
是
否

認
為
私
人
企
業
中
女
性
的
工
作
權
益
是
不
需
要
受
到
保
障
?

當
家
庭
中
的
照
顧
需
要
始
終
成
為
女
性
事
業
發
展
的
絆
腳
石
，
而
多

數
雇
主
也
以
女
性
就
業
缺
乏
穩
定
性
做
為
不
利
於
女
性
雇
用
或
升
遷
的
依

據
時
，
減
輕
職
業
婦
女
的
育
嬰
等
家
庭
負
搶
其
實
是
相
當
重
要
的
。
儘
管

前
述
人
事
行
政
局
的
解
釋
對
於
兩
性
公
務
員
申
請
育
嬰
假
有
不
利
的
效
果
，

但
是
和
大
多
數
私
人
企
業
中
甚
至
缺
乏
類
似
的
規
定
相
比
較
，
仍
是
好
的

多
。
若
和
先
進
的
國
家
相
比
，
台
灣
很
明
顯
的
對
於
婦
女
勞
動
人
權
尚
不

夠
尊
重
。
台
灣
偏
低
的
婦
女
勞
動
參
與
率
也
反
映
了
政
府
忽
視
婦
女
仍
須

兼
顧
家
庭
和
工
作
責
任
的
兩
難
困
境
(
王
麗
容
，
民
八
十
四

.. 

七
)
。
由

積
極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女
性
公
務
人
員
(
以
及
其
他
的
職
業
婦
女
)
所
需
要

的
應
該
還
不
是
育
嬰
假
，
而
是
育
嬰
、
托
兒
設
施
的
提
供
，
使
女
性
不
致

因
為
育
嬰
的
需
要
而
中
斷
其
工
作
。
由
於
台
灣
的
產
業
結
構
仍
是
以
中
小

企
業
為
主
，
在
企
業
內
部
設
置
相
關
設
施
的
可
行
性
並
不
高
。
目
前
勞
委

會
只
補
助
大
型
企
業
設
置
托
兒
所
的
作
法
僅
嘉
惠
少
數
受
雇
者
。
因
此
，

以
社
區
做
為
設
立
單
位
應
該
是
較
可
行
的
。
這
項
工
作
也
勢
必
會
牽
涉
到

不
同
部
會
和
地
方
政
府
的
協
調
合
作
，
必
將
容
易
拖
延
，
勞
工
機
構
實
應

及
早
規
畫
。

(
本
文
徉
存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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